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事项的 

专项核查意见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透景生命”）于

2023年 1月 20日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 29 号）。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

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我们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后，对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中相关问题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推出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时，综合考虑了当时公

司经营状况、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等综合因素，并对

公司对个人还设置了严密的绩效考核体系，审慎、合理地设置了 2020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有考核指标、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条件。 

2、公司本次调整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公司层面部分业

绩考核指标，是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营环境采取的积极应对举措。本次调

整后的考核指标兼顾了挑战性与可达成性，更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

一步发挥激励计划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对实现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公司长远发展，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和回报。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设置的业绩考核期中 2023年度、2024年度属于重合期间。虽然两期

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考核对标的基准年份不同，但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未低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调整后的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前后两期激励计划设置的公司业绩指标保持了可



比性，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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